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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气候年度报告显示，2024 年全球平

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5℃，超越 2023 年，成为有记录

以来最热的一年。此外，过去十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

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导致了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对社会经济

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粮食安全问题持续加剧，气候危机引

发的流离失所问题也愈加紧迫，弱势群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遭

受了最为严峻的挑战（WMO，2025）。 

将目光聚焦于欧洲，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自 2020 年

以来，欧洲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三年。极端热浪、大规模

野火、洪水和干旱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2024 年，因

暴风雨和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 335 人，共有 435,000 人受

到此类事件的影响；此外，42,000 人受到了野火的影响。直接

经济损失约 134 亿欧元（约 1043.5 亿元人民币）1（C3S，

2025)。2023 年亚洲年平均温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其中

部分地区（包括中国东部）的气温明显高于常年水平。同年，

中国西南部地区遭受了持续干旱，几乎每月的降水量都低于正

常水平。纵观整个亚洲地区，2023 年因极端天气导致的死亡人

数超 2,000 人，其中多数死亡案例由洪水导致，超 900 万人直

接受到其影响（WMO，2024a）。 

从极端天气到全球气温上升的气候变化，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

严重后果，如人员死亡、流离失所、饥荒、经济损失等。因

此，气候保护，特别是温室气体（GHG）的减排，已成为当前全

球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在众多气候保护措施中，排放交易体

系（ETS）的作用正日益凸显。目前，已采用排放交易体系的国

家、联邦州和地区约占全球 GDP 总值的 58%，全球三分之一的人

口生活在已实施 ETS 的区域。当前，全球共有 38 个已投入运行

的排放交易体系，另有 11 个正在开发，9 个正在考虑设计中

（ICAP，2025a）。这些排放交易体系和其他碳定价机制（如碳

税和碳抵消机制）覆盖了全球约 24%的排放量（世界银行，

2024）。专家们一致认为碳定价机制是实现气候保护目标的有

效工具（斯泰克梅瑟等，2024）。ETS 体系的一个主要优势在

于，能为实施地区带来额外收益。2024 年，全球 ETS 收益已接

近 650 亿欧元
2
（合约 5047.5 亿元人民币）。2007 至 2024 年

间，ETS 体系共筹集资金超过 3450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2.68957 万亿元）。其中，约一半收益用于资助气候和自然相关

的项目（ICAP，2025a）。 

1 本文中所有的货币兑换均基于 2024 年固定的平均 EUR/CNY 汇率 7.7875（欧洲央行，2025 年）。为确保可比性，整个分析过程中一概使用此汇

率。 
2
 换算为美元为 700 亿美元；2024 年的平均汇率约为 1 欧元兑换 1.08 美元（Statista 2025 数据）。该汇率应用于本报告整个分析过程，以确保

可比性。 

与美国、印度并列，欧盟和中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

两个地区。由于这两个地区均已建立排放交易体系（ETS），因

此，对两者进行比较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设计特点，并

为中国排放交易体系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参考。欧盟排放交易

体系（EU ETS）是全球最为成熟的排放交易体系，自 2005 年实

施以来，已经历了多个阶段，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本报告的

比较基于当前 EU ETS 体系，但仍需注意的是，两地区的 ETS 体

系仍在不断发展变化，比较结果会受到政策设计、政治体制和

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在多个地区开展

的碳市场试点项目为构建全国排放交易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国排放交易体系于 2021 年正式投入运行。然而，通过研究中

国与欧盟 ETS 体系的异同，仍能为中国 ETS 的发展，尤其是在

提高减排效果方面提供有益启示。 

本报告首先简要介绍了排放交易体系的功能，并概述了欧盟和

中国排放交易体系（ETS）运作的气候数据框架。随后，报告分

析了两国 ETS 政策发展及设计特点。在此基础上，围绕两个体

系展开比较，并为相对较新的中国 ETS 体系提出了未来发展的

可能方向。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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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交易体系（ETS）是一种市场导向的政策工具，目的是激励

减排。与其他碳定价工具类似，ETS 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来

调整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巴兰齐尼等，2017），生产者能够将

外部成本内化从而调整其决策。与设定固定碳价的碳税不同， 

ETS 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激励措施（国际能源署，2020 年）；此

外，在总量控制的交易体系下，ETS 还能确保排放总量不超过预

定的上限，明确能实际达到的减排目标。 

ETS 体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碳基线与信用额度的 ETS

（如，中国排放交易体系），二是基于限额与交易的 ETS 体系

（维斯韦格，2011）。限额与交易（C&T）是最常见的形式，代

表性案例包括欧盟和加利福尼亚州的 ETS 体系；该体系存在一

个排放上限（cap），约束该系统或某些特定经济领域内允许的

排放总量，排放总量会被转化为排放配额，并分配给 ETS 的参

与方。在 C&T 模式下，排放上限会定期降低，从而确保排放量

能逐步减少，进而助力实现气候目标。排放配额有两种初期分

配方式：一种是免费分配（即“祖父法”），另一种是通过拍

卖方式进行分配，后者能为监管机构带来收入（诺伊霍夫、马

丁内斯、佐藤，2008）。对于碳基线与信用额度模式，温室气

体没有排放上限，相反，如果企业的实际排放量低于基准线

（通常根据历史排放数据或绩效标准设定），就可以获得减排

信用。碳排放配额和碳信用可以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转让给

那些边际减排成本更高或排放量超过基准线的实体。

政府发放免费配额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法是“祖父法

（grandfathering）”，即以历史排放量作为配额划分的基

准；第二种是“基准值法（benchmarking）”，根据排放强度

或效率标准确定免费配额的比例。基准值法是根据企业的排放

量，向那些低于特定排放水平的企业提供免费配额，该“特定

排放水平”根据产品单位或排放强度来确定。基准值因行业而

异，这取决于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所追求的效率水平。第二种分

配方式是拍卖，通过竞争性的投标过程分配排放配额。基于拍

卖这一机制，能够为配额的初期分配构建一级市场。随后，排

放实体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配额交易。拍卖的优势之一是能

为政府创收，并将这些收入重新用于气候相关项目的投资，或

用于保护那些易受碳定价成本影响的脆弱行业、企业与家庭

（欧盟委员会，2024a；纳拉西曼等，2018）。 

大多数 ETS 采用混合分配模式，某些特定的行业实体可以在拍

卖购买配额的同时，获得部分免费配额。通常，免费配额和拍

卖配额的比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调整，免费配额的占比会逐

渐减少，拍卖配额的比例则相应增加（ICAP，2024a）。 

为证明其合规性，参与实体有义务提交年度排放报告。如果参

与实体的实际排放量低于其持有配额的数量，那么剩余的配额

可以拿到二级市场出售给其他参与者。因此，排放量较低的实

体会有动力进一步减少排放，而排放成本较高的实体则可以通

过从市场购买额外的配额来满足合规要求。（ICAP，2024a；纳

拉西曼等，2018）。 

配额结转机制（Banking）允许配额在不同交易周期之间进行转

移，该方法的引入能够提高二级市场的整体效率。企业可以将

配额保留至未来的交易周期，从而使企业能在未来出售或自己

使用这些配额。理论上这有助于平抑市场价格波动，并减少交

易周期之间的摩擦，从而通过市场价格传递出更强烈、持续的

稀缺信号。相反地，借贷机制（borrowing）则允许企业提前借

用未来的部分配额，从而使企业能灵活地调整自身地合规策

略。然而，由于短期内无法进行足够的减排，借贷机制可能会

推迟减排目标的实现，从而影响 ETS 环境目标的实现。因此，

多数 ETS 选择禁止或限制使用这一方法。为了提高系统的整体

效率，另一种做法是引入“空间灵活性”或“部门灵活性”措

施，碳抵消（offsetting）机制下，企业能通过在 ETS 规定范

围之外的减排项目进行投资，从而抵消自身的碳排放。企业可

以通过参与碳抵消项目来获得经政府认证或得到政府认可的碳

信用。企业获得的碳信用不仅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还可以

用来抵消自己在 ETS 框架下的排放义务，从而满足合规要求。

为了确保碳抵消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灵活性与环境气候目标保

持一致，项目需具备高度的诚信与可靠性。 

2 排放交易体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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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料框 

欧盟与中国的气候数据框架 

欧盟及其所有成员国均已签署并批准了《巴黎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2025）。欧盟由此设定了气候目标，力争到 2050 年成为全

球首个气候中和的经济体和社会（欧盟委员会，2024b）。同欧盟一样，中国也签署并批准通过了《巴黎协定》，并承诺落实其碳中

的目标（联合国条约汇编，2025），计划在 2030 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国务院，2021）。 

当前欧盟共 27 个成员国，2023 年欧盟温室气体（GHG）排放总量为 3,221.8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MtCO₂-eq），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6.1%，是全球第四大排放体；其排放量较 2022 年下降了 7.5%（克利帕等，2024）。在欧盟内部，交通运输行业是最大的排放源（占

比 24%），其次是能源行业（20%）和建筑行业（14%）。交通运输行业是 1990~2022 年间排放量持续增长的唯一领域（增幅 19%），

而工业和能源领域的减排成效最为显著，减排幅度均超过 50%（克利帕等，2024）。 

作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中国 2023 年的排放总量为 15,944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不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较 2022

年增长 5.2%，并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30.1%。2023 年，电力行业仍是中国最大的排放源，占比 48.8%；其他行业的排放量也很显著，

例如工业燃烧（21.7%）和工业生产过程（11%）。1990~2023 年间，交通运输行业的排放增幅最大（+1065%），紧随其后的是能源

行业（+917%）和工业领域（+650%）；农业是唯一实现减排的行业，排放量较 1990 年下降了 4%（克利帕等，2024）。 

*
注：克利帕等人的研究将工业制造和工业生产过程产生排放中使用的非金属矿物、有色金属、溶剂及其他产品和化学品等纳入了统计。 

图 1: 1990~2023 年中国与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本图基于克利帕等学者（2024）的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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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分析 

2005 年，欧盟推出了全球首个较为全面的排放交易体系。近年

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该体系经历了多次更新，从而确保其有

效性。下文概述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最重要的设计特

点。 

3.1.1 政策及碳价发展 

《京都议定书》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目标，随着这份

文件的通过，欧盟考虑建立包括 ETS 在内的新的气候减缓工

具。2000 年发布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绿皮书》 

(COM(2000)87final 2000 )体现了欧盟关于未来排放交易体系

的初步构想。在绿皮书的基础上，欧盟于 2003 年起草并于 2005

年通过了《欧盟排放交易指令》，建立了全球首个排放交易体

系。作为基于市场的减排工具，ETS 体系的配额价格由供需关系

决定。供应量由配额上限决定，而需求量则由欧盟实际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决定。企业在一级市场（排放配额通过拍卖方式出

售给市场参与者）或二级市场（参与者交易排放配额现货和衍

生品合约）上通过竞价方式购买欧盟配额（EUAs）。拍卖结算

价格是指竞买数量达到或超过拍卖配额数量时的价格（EEX 

2024）。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配额价格非常接近（德意志联

邦银行，2024； 德国排放交易管理局，2024a）。EU ETS 的政

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一（2005–2007） 

2005~2007 年为第一阶段，ETS 的工作重点是获取新政策工具的

实际运作和管理经验，并为第二阶段做准备。在这一阶段，欧

盟建立了排放配额自由交易机制，范围仅覆盖发电厂和能源密

集型行业；对于不合规行为，企业需要支付每吨 40 欧元的罚款

（约合人民币 311.50 元）；各成员国自行设定排放总量上限并

分配相应的排放配额；“国家分配方案”（NAPs）明确了具体

分配方法。本阶段中，参与拍卖的配额仅占总量的 5%，其余的

免费分配（维尔德等，2021）。2005、2006 年的配额价格相对

平稳，年均价格在 17.30~21.80 欧之间（约合人民币

134.72~169.77 元）。2007 年价格跌至近零（欣特曼，

2010）。价格波动一方面是由于数据不足导致通过“祖父法”

分配的排放配额量超出了实际排放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各方对

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存在分歧，政治辩论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剧了

价格波动（赫本等，2006）。因此，欧委会要求各成员国减少

配额总量，同时建立监测、报告和核查机制（MRV），加强对覆

盖实体的排放的监督、报告和验证。 

3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与中国排放交易体系的比较分
析 

本章将分析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和中国排放交易体系(中国 ETS)的设计，并基于典型特征标准进行比较，包括：政策与价格、覆盖

的排放与行业、上限设定与配额、市场稳定机制、碳泄漏、监测、报告与核查以及减排效果。 

信息资料框 

欧盟气候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 

尽管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这样的经济工具在欧盟气候治理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但仅凭这些是无法实现欧盟减排目标的。因

此，为实现其气候目标，欧盟在其政策组合包中囊括了多种延

缓变暖的政策。以下概述了其中的部分政策。 

“减碳 55（Fit-for-55）”一揽子计划 

“Fit for 55”是旨在实现 2030 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

少 55%目标的一揽子气候计划，包含对 EU ETS 的新规，范围已

扩大至海运排放；加快了配额量的削减（即上限调整），并逐

步取消部分行业的免费配额；对有关收入得使用规则进行了调

整，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机制（CORSIA）正式实施。一揽子

计划为现代化基金和创新基金提供了更多资源，同时对市场稳

定储备（MSR）进行了修订。以上变化均涉及 EU ETS 的第四阶

段，详见下文。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2  

除了“Fit for 55”计划中关于 EU ETS 的规定外，欧盟新增设

了一个针对建筑、交通以及燃料等行业的 ETS 体系。碳排放交

易体系 2（即“EU ETS 2”）将从 2027 年正式运行，有关的报

告工作则会于 2024 年开始。关于 EU ETS 2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 3.1.8 章。 

责任分担条例（ESR） 

《责任分担条例》于 2018 年实施，设定了欧盟各成员国在 EU 

ETS 体系未覆盖领域中的额外减排目标。条例规定了哥成员国

在 2021-2030 年间，在建筑、农业（非二氧化碳排放）、废物

管理以及交通（不包括已被纳入 EU ETS 体系的航空和国际航

运）领域中的强制性年排放目标。《责任分担条例》旨在使欧

盟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进一步减少至 10%（维尔德等，2021）。 

可再生能源指令 

与《责任分担条例》相似，《可再生能源指令》（RED）设定了

各成员国关于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终端消费中占比的强制性目

标，根据人均 GDP、初始可再生能源占比及发展潜力，各成员

国的目标有所不同。2023 年欧盟通过了该指令的修订版，并将

欧盟 2030 年可再生能源目标提高至少 42.5%。 

能源效率指令 

《能源效率指令》设定了能源消耗减少 32.5%的目标，这是相

较于假设的“正常发展”场景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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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二（2008–2012） 

基于第一阶段的经验，本阶段的配额上限较 2005 年降低了

6.5%。第一阶段收集的数据有助于确定如何根据实际排放来调

整配额上限。此外，免费配额的占比降低至 90%（剩余 10%通过

拍卖方式进行分配）。2008 年经济危机造成排放量减少，使得

可用配额量增多，这导致配额价格走低。2012 年初，航空业被

纳入 EU ETS。由于罚款金额提高至每吨 100 欧元（约合人民币

778.75 元），违规成本显著上升（欧盟委员会，2024c）。 

阶段三（2013–2020) 

为了解决前两阶段出现的问题，欧盟采取了多项新措施。首

先，欧盟取消了各国单独的排放上限，引入了欧盟范围内的统

一上限；其次，拍卖成为默认的配额分配方式，取代了免费配

额方式。对于发电行业，不再免费发放配额，而是通过拍卖的

方式进行分配；同时提高有低碳泄露风险的工业设施的拍卖比

例，免费配额占比被大幅削减至 43%。 

2013 年，这些行业的拍卖配额量占总配额量的 20%。到 2020

年，提高至 70%。对于剩余的免费配额，则采用事前温室气体表

现基准方法（ex-ante GHG performance benchmarking 

approach）统一规则。一些新行业和温室气体被纳入 EU ETS，

包括铝、石化产品、氨、硝酸、己二酸和乙醛酸的生产，以及

铝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氧化二氮（N₂O）和全氟化碳（PFCs）。

除了将捕集过程中泄露的 CO2纳入考量外，捕集 CO2的管道运输

与地质封存也被纳入 EU ETS 范围（欧盟，2014）。此外，为应

对配额价格过低这一问题，欧盟于 2018 年引入了市场稳定储备

机制（MSR，详见第 3.1.4 章）。 

阶段四（2021–2030） 

在这一阶段，EU ETS 为配合更具雄心的气候目标已进行了多次

修订（参见信息资料框：欧盟重要的配套气候政策，Fit for 

55），排放上限进一步收紧；从 2024 年起，海运排放被纳入

ETS。同时，欧盟对市场稳定储备机制也进行了调整，免费配额

量进一步减少。从 2026 年起，航空业将不再获得免费配额（欧

盟委员会，2024d）；到 2030 年，对于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详见第 3.1.5 章）没有覆盖到的行业的配额将 100%通

过拍卖方式分配；到 2034 年前，CBAM 覆盖的行业获得的免费配

额也将逐年减少（博尔迪尼翁、加曼诺西，2023）。此外，由

于供应过剩导致价格低迷以及对国内减排量影响有限，在第二

和第三阶段中使用的碳抵消机制将在这一阶段被终止（桑德伯

格，2012；碳市场观察，2013）。欧盟委员会将在 2026 年前提

交一份关于将城市垃圾焚烧纳入 EU ETS 的可行性报告，这些设

施将于 2028 年纳入体系，最迟不晚于 2030 年（EU 

2003/87/EC，2003）。 

价格走势 

尽管在拍卖中价格偶尔能超过 100 欧元（约合人民币 778.75

元），但专家认为整体价格水平仍过低。德国环境署将每吨 CO2

造成的损害成本定为 180 欧元（约合人民币 1401.75 元），并

建议将每吨 CO2当量定价 250 欧元（约合人民币 1,946.88 元）

（UBA 2018，2024）。皮茨克尔等人计算得出，若欧盟希望在

2030 年前实现 55%的温室气体削减目标，电力和工业部门的 CO2

价格需达到 130 欧元左右（约合人民币 1,012.4 元）（2021 年

数据）。对于道路运输、建筑和农业部门（目前尚未被纳入 EU 

ETS），CO2定价应为每吨 275 欧元左右（约合人民币 1,946.9

元），道路运输和建筑部门将从 2027 年起纳入 EU ETS 2（参见

第 3.1.8 章）；目前尚无将农业排放纳入 ETS 体系的具体计

划，EU ETS 2 的预测价格为每吨 CO2当量 48~350 欧元（约合人

民币 373.8 元至 2,725.63 元）（菲德勒等，2024）。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指出，为实现《巴黎协定》的规定目标并建立高成本

效益的净零排放路径，全球 CO2价格需要至少在 2030 年达到每

吨 71 欧元（约合人民币 552.9 元）（布莱克、帕里及住努索

娃，2022） 

3.1.2 纳入体系的排放源及行业 

目前， EU  ETS 涵盖额定装机大于 20 兆瓦的热电联产厂和能源

密集型产业的 CO2排放，自 2027 年起，小型工厂也将被纳入单

独的 EU ETS 2 体系。能源密集型产业包括炼油厂、钢铁厂以及

铁、铝、金属、水泥、石灰、玻璃、陶瓷、纸浆、纸张、纸

板、酸类和散装有机化学品。如果工业领域的固定设施被认定

为小型排放源，则可以被排除在 EU ETS 之外。这些设施若满足

特定条件，可申请豁免个体排放交易义务，包括年排放量低于 

25,000 吨 CO2当量的设施（德国排放交易管理局，2024c）。 

2023 年，固定设施占欧洲经济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34%

（EEA，2024b）。此外，EU ETS 覆盖了欧洲经济区内的航空运

输以及往返瑞士和英国的航班。尽管航空业的直接温室气体排

放仅占欧盟总排放量的 3~4%，但航空业是排放增长最快的行业

之一（欧盟委员会，2024d）。对于海运行业，欧盟港口间航程

的 CO2排放全部被纳入 EU ETS；若航程仅起点或终点在欧盟境

内，则计入一半的排放。2021 年，海运行业作为另一项排放增

长来源，约占欧盟 CO2总排放量的 3~4%（欧盟委员会， 

2024e）。N₂O 排放若来自硝酸、己二酸、乙醛酸或乙酰氧基的

生产，也被纳入 EU ETS 范围。从 2026 年起，N₂O 和甲烷的排

放也将被纳入海运排放监管范围。在涵盖 CO2排放的同时，如

果氢氟碳化物是 EU ETS 所涵盖行业的副产品，也将被纳入监

管；而全氟碳化物（PFCs）如果来源于铝或氧化铝生产过程，

则被纳入监管范围。由于光伏发电（PV）和电动交通工具对铝

的需求量增加，铝业预计将实现高达 30%的增长。2023 年，欧

盟铝业

约排放 2,400 万吨 CO2当量（CO₂-eq）（欧洲铝协，2023）

自 2024 年起，从事城市垃圾焚烧的企业必须监测并报告其排放

情况（欧盟委员会，2023 年）。如果可行，这些企业将于 2028

年纳入 EU ETS，最迟不超过 2030 年。 

信息资料框 

定义：碳泄露 

碳泄露是指对于温室气体排放量较高的行业，为了规避更严格

的排放要求，将生产活动转移到那些气候保护政策较为宽松的

国家。对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有关碳泄露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第 3.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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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阶段以来欧盟碳定价趋势；本图基于 Sandbag（2025）、Life ETX（2024）、ICAP（2025）数据绘制 

3.1.3 放上限与限额分配 

纳入 EU ETS 的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取决于“排放上限”

（cap），该上限代表每年的排放配额总数，其中一份配额代表

一吨 CO2当量（CO2-eq）。除 CO2外的其他温室气体也采用 CO2

当量进行计量。企业每排放一吨 CO2当量，必须交还一份排放配

额。如图 3 所示，该上限正在逐年递减，年递减量由契合欧洲

气候目标的线性递减因子（LRF）决定。2023 年，随着 2030 年

气候目标收紧，“Fit for 55”对欧盟的气候政策进行了相应

的调整。EU ETS 提出了更严格的减排目标，要求 2030 年温室气

体排放量较 2005 年减少 63%，而非原定的 43%。线性递减因子

（LRF）也相应增加。LRF 在第三阶段原定为 1.74%，并基于

“2008-2012 四年平均发行的配额总量”（欧盟委员会，

2024f），在第四阶段，线性递减因子（LRF）最初提升至

2.2%，而后于 2024 年再次增加至 4.3%，以响应更高的 2030 年

气候目标。2028 年，线性递减因子将进一步提升至 4.4%（德国

环境署，2023 年）。 

EU ETS 默认通过拍卖的方式分配配额。然而，为防止碳泄漏，

部分配额通过免费分配的方式进行发放。电力行业在 2013 年前

一直获得免费配额，但是工业行业现在大部分配额依然免费。

（具体的免费配额百分比见图 4：2025 年起 EU ETS 免费配额逐

步淘汰和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逐步引入路径，来源：基于

欧洲议会 2022 年资料的自制图表）。各企业实际获得的免费配

额数量基于各个行业的“表现基准”，反映每个行业中 10%最

具效率的设施的平均单位产品排放强度（欧盟委员

会，2024g）。在第四阶段初期，工业部门超过 95%的配额是免

费分配的，然而

这些免费配额将在 2026 年~2034 年间逐步淘汰（欧洲议会， 

2022 年）。目前，航空业的大部分配额也来自于免费分配。但

从 2026 年起，所有航空业的配额都将通过拍卖获得 (Life 

ETX，2024)。 

图 3: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中排放量的变化及其上限设定；本图基于 Sandbag(2024)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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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市场稳定机制 

欧盟市场稳定机制，即市场稳定储备（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于 2018 年引入，原因是自 2009 年以来 EU 

ETS 出现了大量的配额盈余，导致 CO2价格过低，低廉的价格削

弱了企业投资脱碳措施的动力。造成配额盈余的主要原因是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导致排放量低于预期，同时欧盟在能源效率

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额外规定也减少了能源部门对配额的需

求。此外，企业在 2020 年之前可以使用大量国际碳抵消信用配

额来履行 EU ETS 合规要求，这同样加剧了配额过剩（Bayer 和

Aklin，2020；欧盟委员会，2024h）。然而，Bayer 和 Aklin

（2020）指出，较低的 CO2价格并不仅仅是排放交易体系失效的

指标，也可能是一个有效排放交易体系的表现，因为随着企业

减少排放，配额需求也会下降。 

“折量拍卖（Backloading）”措施于 2014 年（4 亿配额）、

2015 年（3 亿配额）和 2016 年（2 亿配额）实施，旨在短期内

重新平衡供需关系并减少价格波动。“折量拍卖”的配额并未

进行拍卖，而是转入市场稳定储备（MSR）。市场稳定储备

（MSR）通过自动移除市场中的过剩配额，并将其添加到储备中

来调节 EU ETS 的配额平衡。如果后续供需紧张，这些配额将会

被重新投入市场；如果过剩持续存在，则部分配额会被取消。

市场稳定储备（MSR）为配额供应平衡提供了一定灵活性，旨在

减少价格波动，提高计划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3.1.5 碳泄露 

为了防止 EU ETS 的碳定价政策带来的“碳泄漏”——即“温室

气体排放密集型产业为规避更严格标准而转移至欧盟以外地

区” （欧洲议会， 2023） ——欧盟通过法规第（EU）

2023/956 号条例引入“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该机制于

2023 年 5 月起生效。CBAM 涵盖了水泥、钢铁、铝、化肥、电力

及氢气等受碳泄露影响的碳密集型产品。此前，作为应对碳泄

漏主要措施的免费配额分配制度确保了那些面临较大全球竞争

压力的行业只需购买有限的排放配额，但随着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的逐步实施，这种免费配额分配将逐步减少（见图

4）。作为面向企业的气候政策工具，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的核心理念是对非欧盟国家生产且进口至欧盟的商品中隐含的

碳排放设置等效价格（这些商品未实施有效的碳定价），从而

在欧盟内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自 2023 年底起，向欧盟出口

铁、钢铁、铝、水泥、化肥、氢气和电力的企业必须申报其产

品中的隐性碳排放量。根据拟议的《综合法案一揽子计划》，

从 2027 年 2 月起（现行有效的第（EU）2023/956 号条例原定

2026 年），进口商需要根据进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量购买碳边

境调节机制（CBAM）证书。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证书价格

将与 EU ETS 配额实时价格挂钩，从而使进口商品与欧盟本土生

产商品承担同等碳成本。该机制旨在通过逐步取消免费配额分

配，构建公平竞争环境并强化 EU ETS 的碳价格信号，同时推动

全球脱碳进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分两阶段实施：

2023~2025 年为过渡期，2026 年起进入正式运行阶段。图 4 展

示了 2026 年至 2034 年八年间，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对 EU 

ETS 中特定行业免费配额的逐步替代过程。 

图 4: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 ）合规流程；本图基于欧洲委员会 2022 年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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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阶段 (2023~2025)

2023 年 10 月，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过渡阶段正式生效。在

此期间，生产商、进口商以及相关监管机构需要收集并报告产

品中直接与间接碳排放的全部数据。此阶段旨在通过实践优化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方法论设计，为后续正式实施积累

经验。 

为进一步简化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规则，欧盟已提出新的

立法议案。2025 年 2 月，作为“综合法案一揽子计划”的一部

分，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一项修订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提

案（提案编号：COM(2025) 87 final，2025/0039(COD) 

2025），该提案包括：为小批量进口商设立专门的 CBAM 最低门

槛；允许 CBAM 申报人自由选择申报实际隐含碳排放量或使用默

认值；授权欧盟委员会在适用情况下为第三国确定默认碳价

格。此项补充性立法（Omnibus I）在撰写本报告时仍为提案，

尚未正式通过。  

正式实施阶段（自 2026 年起） 

从 2026 年起——或根据“综合法案一揽子计划”（Omnibus 

I），从 2027 年起——铝、钢、铁和氢气等行业将纳入直接排

放的覆盖范围，而对于 CBAM 涵盖的其他行业，将包括间接排

放。欧盟的 CBAM 商品进口商必须获得 CBAM 申报人授权，才能

将相关商品进口到欧盟。进口商在将其进口商品中经第三方核

查的隐含排放量报告给所属的国家主管机构后，需要每年交付

相应数量的 CBAM 证书。CBAM 证书的价格将基于 EU ETS 每周拍

卖价格的均值计算。如果进口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有效支付

了碳价，进口商可以在缴纳 CBAM 证书时予以扣除。这一机制旨

在激励非欧盟国家引入、扩大或加强本国的碳定价机制。 

3.1.6 监管，报告与核查 

EU ETS 实行年度合规周期，包括排放的监测、报告与核查。监

测与报告受《监测与报告条例》规范，而核查与认可规则由

《认可与核查条例》规定。受 EU ETS 管辖的运营商必须制定监

测计划，并提交一份经认可核查机构核证的排放报告。该报告

经第三方核查机构验证后，运营商必须上缴相应配额（欧盟委

员，2022，2024j）。如图 5 所示，第三方核查机构必须经过国

家认可机构的认可。 

3.1.7 减排效果 

欧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减排产生了显著影响。核心法律框架

在《欧洲绿色新政》中有所体现，包括设定减排目标的《欧洲

气候法》和“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3.1.1 中的信息框详列

了助力欧洲气候目标的部分政策。围绕“绿色新政”设立了多

项基金，用于资助气候保护措施，并对低收入成员国和家庭提

供支持。例如，气候社会基金（Climate Social Fu nd）致力于

确保 EU ETS 2 中的碳价不会对弱势群体造成过重负担；公平转

型机制（Ju st Transition Mechanism）为在绿色转型中受到严

重影响的地区、行业和工人提供支持；而现代化基金

（Modernisation Fu nd）则将 EU ETS 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给 10  

2023 年，电力行业的排放量创下历史性降幅。由于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的增加，发电排放量较 2022 年下降了 24%。此外，EU 

ETS 激励从煤炭向天然气转型，分别在 2005 年和 2006 年实现了

8800 万吨和 5900 万吨的减排效果（Delaru e 等，2008）。与此

同时，碳价上升也促进了燃料效率的提升（Germeshau sen， 

2020）。国际能源署（IEA）指出，碳配额价格的上升改变了电

力调度优先顺序，进一步激励了减排。那些使用化石燃料、效

率低、排放高的发电厂在优先调度序列中的地位下降，意味着

它们在经济调度模型中的运行时间减少，从而变得不再具有经

济效益（2020b）。 

图 5: 2025 年起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免费配额逐步取消与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逐步引入的路径；本图基于欧洲议会（2022a）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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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 2022 年，能源密集型产业因减产等因素实现了 7.5%的减

排，但航空业的排放量持续上升（欧盟委员会，2024k）。  

若“维持现有措施”，预计到 2030 年 EU ETS 框架下的固定设

施排放量将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减少54%（见图 6）。如果采取

额外措施，到 2030 年则有望实现 59%的减排。上述情景中的减

排主要来源于电力行业和制造业（欧洲环境署，2024b）。 

多项研究试图量化 EU ETS 的效果。Bayer 和 Aklin（2020）发

现：“EU ETS 在 2008~2016 年间减少了大约 12 亿吨 CO2排

放，约占同期总排放量的 3.8%。”他们认为，减排量主要来源

于 EU ETS 所覆盖的行业，这些行业的排放量比在没有 EU ETS

的情景下少排放了 11.5%。Wagner 等人（2014）则通过法国

ETS 监管的制造业的微观数据，提供了更多 EU ETS 对减排效果

的证据。研究结果表明，与未纳入 ETS 的行业相比，受 ETS 约

束的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显著下降了 15~20%。

3.1.8 展望未来 

自 2024 年起，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2（EU ETS 2）已进入为期两

年的报告阶段，涵盖了此前未纳入原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一些排放源，并已实施监测、报告与核查（MRV）要

求。EU ETS 2 主要覆盖道路运输、建筑，以及小型工业能源设

施的排放。EU ETS 2 体系也将采用上限与交易机制模式，碳定

价将于 2027 年正式启动。不同的是，EU ETS 2 将采用上游监

管方式，即对化石燃料投入市场的责任方进行监管，而不是针

对具体的排放设施（即下游方式）。如果出现《ETS 指令》第 

30k 条所定义的异常高能源价格情况，ETS 2 的实施可被推迟

至 2028 年。为了缓解对弱势群体的影响，ETS 2 将与社会气候

基金（SCF）配套实施，为处于能源或交通贫困状态的群体提供

专项资金支持（欧盟委员会，2024l）。 

EU ETS 将于 2026 年进行审查，为 2030 年后的第五阶段实施做

准备。其排放上限及配套工具（如市场稳定储备机制 MSR）的重

要考量因素之一，是欧盟委员会即将制定的 2040 年气候目标。

相应地，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2030 年后”的政策框架，其中

很可能包含对 EU ETS 及 EU ETS 2 的调整方案。不过部分改革

已开始实施。2026~2034 年间将逐步取消碳边境调节机制所涉

及行业的免费配额分配。到 2039 年，EU ETS 体系中最后一批配

额都将通过拍卖分配，至少涵盖工业与电力领域。虽然企业仍

可使用既有配额储备（“结转”机制）抵消持续排放，但将无

法再从其他市场参与者处购买新的配额(Packroff 2024)。对于

难以消除的剩余排放，欧洲正考虑通过补偿碳移除实现净零排

放。因此，将碳移除凭证（Carbon Removal Certificates）纳

入 EU ETS 可能成为允许实体排放超过配额限制的解决方案——

届时企业可通过提交等量移除凭证替代 ETS 配额来完成部分履

约义务。但该方案具体实施细则需要等 2026 发布的 EU ETS 审

查报告进一步明确（Edenhofer 和 Leisinger，2024）。  

根据关于简化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提案，欧盟委员会计

划于 2025 年下半年对 CBAM 进行审查（COM(2025) 87 final 

2025/0039(COD) 2025）。审查过程将重点关注该机制对发展中

国家，尤其是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影响（欧洲议会，

2022b）。 

图 6: 欧洲经济区内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固定设施的历史与预测排放量；来源：欧洲环境署（EEA）20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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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排放交易体系分析 

过去十年间，中国的排放交易体系（中国 ETS）逐步发展完善。

本章将回顾中国排放交易体系的发展历程，探讨中国 ETS 的设

计及其对减排的影响，并展望未来发展。 

3.2.1 政策及碳价 

2011 年，中国宣布启动多个地方排放交易试点项目。这些试点

项目自 2013 年起分阶段在省级和市级层面陆续启动（Chen 

等，2017；Lo，2013）。在试点期间，北京、上海、天津、深

圳、重庆、广东和湖北分别发布 ETS 政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2016；Zhang 等，2014；Yan 等，2020）。试点大致可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3~2015）

在第一阶段（2013~2015），各试点项目陆续开始，并建立了交

易平台，这为线上竞价和排放配额的转让提供了便利。2012

年，中国推出了自愿减排计划——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计划。该计划允许企业通过购买特定减排项目（如造

林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信用额度来抵消其部分排放。各试点

项目对抵消信用额的使用限制有所不同，比例在 1~10%之间。

不同试点对项目类型的要求也存在差异。 

第二阶段 (2016~2017)

第二阶段（2016~2017 年）的特点是大多数市场交易量和碳价

趋于稳定。湖北、广东和深圳的试点项目在覆盖范围、流动性

和有效交易日等方面表现最为突出。2017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发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提出了全

国碳市场分三阶段实施的总体计划。同年，由于交易活跃度低

且标准化不足，CCER 抵销机制被暂时叫停（Wu，2024）。 

第三阶段 (2018~2021)

在第三阶段（2018~2021 年），ETS 的管理职责从国家发展改革

委移交至生态环境部。到 2021 年试点阶段结束时，各地碳市场

已涵盖钢铁、电力、水泥等 20 多个行业，累计成交量达 4.8 亿

吨 CO2当量，交易总额达 114 亿元人民币（约合 14.6 亿欧元）

（Liu 等，2021）。 

实施阶段 (2021~至今)

在区域试点所奠定的技术与制度基础之上，中国 ETS 于 2021 年

正式启动（Long 和 Golder，2023）。2021 年 7 月，全国碳市

场开启线上交易。截至 2024 年 12 月，排放交易体系已经历了

两个履约周期。2021 年，参与企业需交纳 2019 年和 2020 全国

碳排放配额（CEA）；2023 年则需交纳 2021 年和 2022 年的配

额。区域试点系统与全国碳市场并行，企业一旦被纳入全国碳

市场，其碳排放义务将转入全国体系，不再归属于区域试点。 

2024 年 1 月，中国重新启动了 CCER 抵销机制。在国家层面，中

国的碳市场格局由两部分构成： ETS 和 CCER 机制。与全国碳市

场不同，CCER 机制不具有强制履约义务。预计碳信用将主要由

全国碳市场中高排放的企业购买，用于抵销超额排放，或由希

望展示气候意识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自愿购买。CCER 所

涵盖的碳抵销信用包括造林、太阳能热电、海上风电和红树林

修复等领域。选择这些项目是因为其在盈利方面较依赖抵消额

度的销售（Wu，2024）。 

2024 年 5 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实施，中国

进一步明确了碳市场的制度责任。未来如需对温室气体覆盖范

围或行业覆盖范围做出调整，将由生态环境部提出并报国务院

批准。 

2025 年 3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扩大中国 ETS 行业覆盖范围的

工作方案，计划将水泥、钢铁和铝行业纳入中国 ETS 体系（详

见 3.2.2），该方案已获国务院正式批准。 

碳价发展 

第二个履约周期（2021–2022 年）期间，二级市场收盘碳价在

50 元/吨~ 82 元/吨之间波动（相当于 6.42 欧元~ 10.53 欧
元）。截至 2023 年底，综合收盘碳价为 79.42 元/吨（10.2 

欧元）。2024 年 4 月，中国 ETS 体系中碳价首次突破 100 元/

吨（12.84 欧元）（生态环境部，2024）。2025 年 1 月公布

的最新价格为 98 元/吨（12.58 欧元）（ICAP，2025c）。由于

免费配额规则相对宽松，二级市场的价格仅适用于整体配额中

的一小部分。 

自 2021 年启动以来，中国 ETS 交易稳步增长。在第一个履约

周期中，累计交易量相当于 ETS 年覆盖排放量的 4%。截至 

2023 年底，全国碳排放配额（CEA）的累计交易量达 4.42 亿

吨，累计交易额为人民币 249.2 亿元（约 32 亿欧元）。在第

二个履约周期（2021–2022 年），累计交易量为 2.63 亿吨，

累计交易额为人民币 176.2 亿元（约 22.6 亿欧元），相比第

一个周期分别增长了 47% 和 125%。 

然而，目前中国 ETS 体系并未为国家创造财政收入，因为配额

是免费分配的，或者是在二级市场上从其他企业购买而来。目

前只有部分省级碳市场开展了拍卖，其中北京和深圳的试点项

目为地方财政创造了一定的收入。自启动以来，北京碳市场已

累计收入约 3867 万美元（人民币 2.77697 亿元 / 3566 万欧

元），其中 2023 年的收入为 2272 万美元（人民币 1.6306 

亿元 / 2094 万欧元），这些收入被纳入市级财政。深圳碳市

场的收入则被用于减缓气候变化及补充一般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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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纳入体系的排放源以及行业 

中国 ETS 目前仅涵盖来自电力行业的直接 CO₂排放，包括燃煤和

燃气电厂（含热电联产）。目前中国 ETS 覆盖 2,257 家电力企

业，其年排放量近 51 亿吨 CO₂，约占全国 CO2排放总量的 40%

以上。企业 CO₂年排放量须超过 26,000 吨才能被纳入国家 ETS

体系。  

根据生态环境部于 2025 年 3 月发布的工作方案，水泥、钢铁和

铝行业中与能源相关和工艺相关的二氧化碳（CO₂）排放将被纳

入中国 ETS。首次履约截止日期为 2025 年底并覆盖 2024 年的排

放。对于铝行业，全氟化碳（PFC）和六氟乙烷（C₂F₆）等排放

也将被纳入 ETS 体系。 

3.2.3 排放上限与限额分配 

目前，中国的碳排放配额（CEA）通过基准线与信用机制或可交

易绩效标准（TPS）机制免费分配，这构成了排放配额的一级市

场。其中，主要配额的分配方式基于产出的基准值（Fischer，

2001；Goulder 等，2022）。生态环境部（MEE）通过企业历年

CO2排放水平对每年的配额基准值进行预分配，并在相应履约年

度根据实际生产量进行事后调整。企业获得的初始配额为其

2018 年生产量的 70%乘以一个相应的基准系数（MEE，

2021）。该配额分配量根据企业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实际发

电情况进行调整。对于因生产量增长而产生的额外排放，企业

无需购买额外配额，而是根据其产量的增长按比例获得免费配

额（Long 和 Gou lder，2023）。这种分配方式更倾向于激励企

业提升能效，而不是引导其从高排放能源向低排放或可再生能

源转型（ICAP，2025）。目前，中国 ETS 体系设定了四类基准

值：300 兆瓦以下的常规燃煤电厂、300 兆瓦以上的常规燃煤

电厂、非常规煤炭（如煤矸石、煤泥、水煤浆）以及天然气

（Karplu s，2021）。 

如表 1 所示， 2023 年和 2024 年四类基准值均设定的比以往

履约期更加严格。 

在一级市场上分配免费配额后，企业可通过由上海环境能源交

易所管理的国家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在二级市场交易碳排放配额

（CEA）。如果企业的实际排放超过其免费配额量，则必须在二

级市场购买更多配额；如果排放低于配额，则可以出售剩余配

额。截至 2024 年 1 月，企业还可通过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机制抵消最多 5%的经核查排放量。 

与限额和交易机制不同，中国 ETS 采用的是由各个企业配额总

和构成的相对限额，该限额会根据覆盖企业的实际产量波动

（ICAP 2024d）。据 ICAP 估算，全国限额在 2019~2020 年约

为45 亿吨 CO2，2021~2022 年约为 50 亿吨 CO2。

图 7: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国 ETS）第一和第二履约周期价格变化；本图基于 ICAP（2025）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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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2024 履约期基准值（ICAP 2024c）

配额结转与借贷机制 

在 2021 年和 2022 年，中国碳市场曾临时准许配额借贷，允

许排放超出配额 10% 及以上的企业从 2023 年的预批准配额中

借用，借用额度最高可达短缺量的 50%。自 2023 年起则再次

禁止从未来履约期借用配额。与此同时，中国 ETS 体系允许配

额结转机制（banking），以增强市场流动性。2023 年和 2024 

年的最终配额方案引入了 1 万吨的基准结转额度，允许企业在

此期间最多结转 1 万吨 CEA 外加其净出售量的 1.5 倍（ICAP 

2024c）。  

3.2.4 市场稳定机制 

2021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MEE）宣布拟建一个市场调节与保护

机制，通过例如回购、拍卖或调整 CCER 使用规则等方式应对碳

价波动。该机制的具体条件和细则尚未明确。 

3.2.5 碳泄露 

因为免费配额分配规则较为宽松，大部分排放无需企业承担碳

成本，目前中国尚未引入其他防止碳泄漏的措施。然而，中国

多个行业的企业可能会受到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影

响，该机制要求欧盟进口商就部分商品（主要包括钢铁、铝、

化肥和水泥）的隐含碳排放购买相应数量的 CBAM 证书。作为

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中国企业的产品约占该机制覆盖下

所有欧盟进口商品的 15.3%（Chen 等，2025）。如果相关商品

已被征收有效碳价，欧盟进口商可以将这些费用从其所需购买

的 CBAM 证书中扣除。但涉及第三国支付碳价的具体认定标准

仍需欧盟委员会通过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 

3.2.6 监管、报告与核查 

自 2013 年以来，中国碳市场的监管、报告与核查（MRV）体系

不断完善，目前已覆盖八个重点行业（Karplus 等，2020）。

该体系要求企业每年 4 月底前提交上一年度的排放报告。省级

生态与环境主管部门负责选择并支付第三方核查机构的费用。

根据现行指南，核查需在每年 6 月底前完成，并需向社会公开

核查结果（ICAP 2024d）。唯一的例外是水泥、电解铝和钢铁

行业，其核查截止时间为 9 月底。 

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制定碳市场整体运行评估框架（MEE 

2021），一项新法规已于 2024 年 5 月生效，显著加强了对违

规、数据造假和操纵市场的处罚力度。未来，若企业在履约年

度未提交排放数据，将被处以人民币 5~ 20 万元（约合 6,421

至 25,682 欧元）罚款。未履约将被处以罚款，金额为交割缺

口市场价值的 5~10 倍，具体金额将根据合规截至日期前 1 个月

的平均价格确定。情节严重时，缺口将从企业下一年度的配额

中扣除，且政府可能要求该企业暂停生产。  

3.2.7 减排效果 

鉴于中国承诺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在 2030 年将碳排放强

度降低 60~65%，本节重点分析排放交易体系在减排方面的有效

性。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中国碳市场试点的事后分析，但迄今为止很

少有研究评估国家碳市场对减排效果的影响。根据中国政府于

2024 年发布的《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18~2023 年间中国

火电发电排放强度（单位火电发电量的 CO2排放量）下降

2.4%。此外，与 2018 年相比，发电总体碳排放强度（单位发电

量的 CO2排放量）下降 8.8%（生态环境部，2024）。   

发电基准值（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₂/MWh） 热力生产基准值（吨二氧化碳/千兆焦，tCO₂/GJ） 

2022 2023 2024 2022 2023 2024 

30
0 
兆
瓦
以
上
的

常
规
燃
煤
电
厂
 

0.8177 0.7950 0.7910 

0.1105 0.1038 0.1033 

30
0 
兆
瓦
以
下
的

常
规
燃
煤
电
厂
 

0.8729 0.8090 0.8049 

非
常
规
煤
炭
 

0.9303 0.8285 0.8244 

天
然
气
 

0.3901 0.3305 0.3288 0.056 0.0536 0.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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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当前的 ETS 机制是否能对减排产生显著影响，仍存

在较大争议（CREA，2024）。要实现 2030 年碳强度和碳达峰目

标，最低边际减排成本至少每吨 345 元人民币（折合每吨

45.46 欧元）（Tang 等，2020）。中国国家碳市场的碳价水平

仍远低于实现减排目标所需的最优碳价。这一局限主要归因于

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总体且逐年递减的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二

是过度依赖免费配额作为主要分配方式，从而导致碳价持续偏

低（Fang 等，2021）。尽管免费配额分配在碳市场初期阶段被

广泛采用，但大多数国家最终都会逐步过渡到基于拍卖的分配

机制。中国已表示将探索引入配额拍卖制度（生态环境部，

2021a；国务院办公厅，2021）。  

3.2.8 展望未来 

根据中国《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中国将逐步过渡到拍卖为

主的配额分配方式，初期将采用免费与付费配额相结合的方

式，并逐步提高有偿分配的比例。此外，《碳排放权交易管理

暂行条例》指出，未来应设立统一的碳排放上限目标，但目前

尚未明确该目标的具体设立时间表。生态环境部宣布，将拓展

碳市场的交易产品种类、交易主体范围以及交易方式，但截至

目前，相关细节尚未公布。（生态环境部，2024） 

2024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电力行业 2023 年和 2024 年的

配额分配方案草案（ICAP，2024d）。除更新基准值外，履约周

期将调整为每年一次。  

如 3.2.2 节所述，中国将把水泥、钢铁和电解铝行业纳入全国

ETS 体系，首次履约截止时间为 2025 年底并覆盖 2024 年的碳

排放。此次行业扩展预计将增加对 CCER 的需求，重点排放单

位可使用自愿碳市场的减排量抵消其 5% 的总排放量。展望未

来，生态环境部还表示，计划将石油炼制、化工、有色金属加

工、建材、造纸和航空业纳入全国 ETS 体系。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于 2026 年正式实施，对部分

碳排放密集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费用依据产品的碳排放量及

欧盟碳排放配额价格确定。进口商可将实际碳排放价格从需购

买的 CBAM 证书数量中扣除。关于如何认定第三国支付的碳

价，欧盟仍需进一步明确。由于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之

一，也是欧盟进口贸易中碳排放最高的来源国，中国企业将受

到该政策的影响。不过，CBAM 的引入也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

例如市场中碳排放相对较低的产品相较于高排放产品更具竞争

占优，从而推动产业向清洁化、低碳化方向转型。中国的其他

重要贸易伙伴，如加拿大、英国和日本也已提出或开始实施类

似的机制以应对其碳价政策可能引发的碳泄漏问题。 

3.3 欧盟与中国排放交易体系的比较 

在比较 EU ETS 与中国 ETS 时，需要考虑两个体系的关键差异，

这对解读它们的实施和结果至关重要。一个关键差异是，中国

ETS 自 2013 年开始实施省级试点项目，而国家级排放交易体系

直到 2021 年才开始运营；相比之下，EU ETS 自 2005 年起就在

全欧盟范围内开始运行。本报告仅对 2021 年之后的中国 ETS 和

当前 EU ETS 进行比较。因分析范围有限，省级试点项目不在比

较之列。此外，中国和欧盟在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欧盟由 27 个成员国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独立政

府。因此，欧盟和中国的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均有所不同，中

国政府对国内企业的影响力远大于欧盟对成员国企业的影响

力。另一个重要差异是，中国的金融、能源和电力市场监管较

为严格，限制了市场参与者直接对碳价信号做出反应。  

覆盖的排放源与行业 

虽然 EU ETS 涵盖多种温室气体（GHG）与多个行业，但中国 ETS

仅涵盖能源行业的直接 CO2排放。目前，中国决定将钢铁、水泥

和铝行业纳入 ETS 体系，覆盖所有行业的直接 CO2排放，以及铝

行业的四氟化碳（CF4）和六氟乙烷（C2F6）排放，相关政策于

2025 年上半年发布。2024~2026 年为过渡期，生态环境部

（MEE）已开始收集各相关行业的排放数据，计划在 2025 年分

配第一轮排放配额，并涵盖 2024 年排放。 

EU ETS 目前涵盖以下行业的 CO2排放：（1）电力和供热（2）

能源密集型产业（3）国内航空（包括欧洲经济区内的航班以及

从欧洲经济区飞往英国或瑞士的航班）（4）海运（其中欧盟外

起止航程的排放按 50%计算，欧盟内航程的排放按 100%计

算）。除了 CO2排放外，EU ETS 还涵盖来自硝酸、己二酸、乙

醛酸和乙二醛生产过程中的 N2O 排放，铝生产过程中的碳氟化合

物（PFCs）排放，如果是 EU ETS 涵盖行业的副产品，还包括氢

氟烃（HFCs）排放。 

从 2027 年起， EU ETS 2 将覆盖交通和建筑行业，以及由于规

模较小而尚未被 EU ETS 涵盖的工业和能源设施。 

覆盖更多行业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助于提高排放交易体系的经

济效率和减排潜力。如 3.1.2 所示，EU ETS 建立初期就涵盖了

更多行业（能源行业和能源密集型产业），而中国 ETS 建立初

期仅涵盖能源行业。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欧盟覆盖到了国内航

空（自 2013 年起）和海运运输（自 2024 年起）。中国计划在

2024~2026 年间将排放交易覆盖范围扩展到某些能源密集型工

业行业（如钢铁、水泥、铝和钢铁）。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

鉴欧盟在管理和监管、报告与核查（MRV）方面的经验，同时也

可以参考中国省级试点项目的经验。在将更多行业纳入排放交

易体系时，需要考虑到在某些行业中，排放定价可能对个人产

生更直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因此，在扩大排放交易体系范

围，尤其是涉及建筑、道路交通和农业时，应考虑引入保障社

会公平的措施，因为这直接影响公民的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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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上限 

EU ETS 的特点是其上限，该上限通过有明确规定的线性递减因

子每年逐步下降；而中国 ETS 目前尚未设定任何上限。因此，

中国 ETS 并未提供强制性减排路径，覆盖行业的整体排放量仍

允许增加。然而，中国计划在未来的 ETS 中纳入更严格的减排

机制：国务院预计在 2026 至 2030 年期间实施“碳排放总量和

强度双控”系统，到 2030 年将过渡到更严格的排放控制（中国

国务院，2024）。 

根据 Vollebergh 和 Corjan（2020）的研究，EU ETS 的上限确

保了“ETS 体系覆盖行业内可实现、可信且具有约束力的减

排”；同时，引入如市场稳定储备（MSR）等机制可以减少价格

波动。然而为了设定合理的上限，必须有足够且可靠的企业排

放数据。中国的试点项目阶段作为将来收集到足够信息的第一

步非常关键。（Narassimhan 等，2018）。 

配额分配机制 

在 EU ETS 中，配额默认通过拍卖的方式分配。然而，基于绩效

基准（即欧盟表现最佳的前 10%的设施）的免费配额仍然在面临

碳泄漏风险的行业中发挥作用。欧盟在不同阶段大幅修订了配

额分配方式，以将 CO2价格信号传递给市场参与者。2013 年，

能源行业的免费配额分配被取消，这意味着电力生产商需要

100%在初级或二级市场上购买欧盟排放配额。然而，现实是目

前大多数面临碳泄漏风险的能源密集型行业仍然会免费获得大

部分配额；作为回报，这些企业需要提供一定的环境绩效和脱

碳措施证明，例如提交脱碳计划并实施能效措施。如 3.1.5 所

述，面临碳泄漏风险的行业的免费配额将在 2026~2034 年间逐

步淘汰，同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对进口商品征收

等额碳价。 

相比之下，在中国 ETS 中，初级市场上只有基于产出基准的免

费配额分配机制。因此，只有那些超过基准的企业才需要在二

级市场上支付实际的碳价格。 

总体来说，相比于 EU ETS，中国 ETS 中免费配额分配仍然发挥

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有一些潜在弊端：根据 Weishaar 等

（2022）的研究，免费配额压低碳价扭曲碳市场，阻碍了企业

的真实价格信号，因此未能激励减排，甚至可能导致暴利。此

外，中国政府也错失了这部分财政收入。 

碳价发展 

欧盟配额价格波动较大：2012~2017 年，年均价格在 4.30~7.60
欧元之间（约合 33.49~59.19 元人民币）；2023 年，价格一度

突破 100 欧元（约合 778.75 元人民币）；2025 年 4 月，价格约

为 66 欧元（约合 513.98 元人民币）（Sandberg 2025）。 

2023 年，中国 ETS 平均配额价格为每吨 79.42 元人民币（约合

10.2 欧元）；2024 年 4 月，价格首次突破每吨 100 元人民币

（约合 12.84 欧元）。如图 8 所示，EU ETS 价格水平仍远高于

中国 ETS 价格水平。因此，相比于中国 ETS，EU ETS 目前提供

了更强的减排激励。近年来随着中国 ETS 的价格变化，加之政

府宣布将推出配额上限与配套拍卖分配机制，未来中国 ETS 价

格有显著上涨潜力。 

收益 

欧盟通过拍卖 ETS 配额所得的收入一般会用于国家预算、创新

基金和现代化基金（见上文信息资料框）。自 2013 年以来，EU 

ETS 累计收入超过 2000 亿欧元（约合 15575 亿元人民币）；仅

2023 年一年，拍卖收入达 436 亿欧元（约合 3395 亿元人民

币），其中 330 亿欧元（约合 2570 亿元人民币）分配给了欧盟

成员国，例如德国收到 77 亿欧元（约合 600 亿元人民币）；到

2023 年 6 月，成员国必须至少将所获资金的 50%投资于气候和

能源相关的项目；截至 2023 年年中，所有收入都必须用于这些

绿色项目。 

相比之下，中国 ETS 尚未引入拍卖机制来进行配额分配，因此

没有国家层面的财政收入。目前，拍卖机制仅在区域层面存

在，深圳和北京的试点项目已部分引入拍卖机制，自北京排放

交易体系启动以来，其总收入已达到 2.777 亿元人民币（约合

3570 万欧元），其中 2023 年的收入为 1.6316 亿元人民币（约

合 2100 万欧元），这些收入分别纳入市财政。 

市场稳定机制 

欧盟于 2018 年建立了市场稳定储备（MSR）以应对价格的大幅

波动，而中国仅在区域试点层面实施了相应机制。由于中国 ETS

的价格较低，且只有极少数企业需要在二级市场上支付碳价，

因此目前实施市场稳定机制的需要不明显。 

与其他市场不同，排放交易体系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市场上

的配额总量是由法规或法律决定的，这阻碍了供应对需求变化

的灵活性调整（欧洲委员会，2024 年），因此，外部冲击导致

市场价格波动的概率增大，市场稳定机制旨在解决这一问题。

应对价格波动的另一种方式是引入价格下限和上限来设定配额

价格的最低和最高水平。 

信息资料框 

欧盟创新基金与欧盟现代化基金 

欧盟创新基金是一项旨在支持欧盟范围内创新低碳技术商

业化示范的金融机制，资金来源于通过欧盟碳排放交易体

系（EU ETS）拍卖 5.3 亿配额的收入。创新基金主要支持

涉及可再生能源、能源密集型产业、碳捕集与封存以及能

源存储等领域的项目，涵盖所有欧盟成员国。通过聚焦具

有显著减排潜力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基金支持了技术的可

扩展性和市场化应用。其结构确保了将 ETS 收入再投资于

具有变革性的解决方案。 

欧盟现代化基金是一项专门支持十个低收入欧盟成员国向

温室气体中和转型的金融机制，通过拍卖 EU ETS 配额的 2%

资金进行资助，直接将气候投资与碳价挂钩。现代化基金

优先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电网升级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等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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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泄露 

为了防止碳泄漏，欧盟和中国最初都引入了免费配额。2026

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从而

增强碳价对面临碳泄漏风险行业的引导作用。CBAM 将对从碳密

集型行业进口到欧盟的某些产品征收税费；与此同时，欧盟将

逐步取消这些行业在 EU ETS 中的免费配额。受此政策影响的产

品已在欧盟的高碳泄漏清单中列出（EU 2019/708 2019）。

CBAM 可能会对中国的铁、钢、铝、肥料和水泥等出口商产生影

响，如果这些商品在中国已经获得有效的 CO2减排认证，那么进

口商可以从需要购买的 CBAM 证书中扣除相应税费。截至目前，

中国尚未引入其他防止碳泄漏的措施。 

监管、报告与核查 (MRV) 

欧盟和中国都已建立了监管、报告与核查（MRV）机制。EU ETS

实行年度合规周期，而中国 ETS 要求覆盖的设施制定经授权的

监测方案，如活动、排放源和监测方法等设施信息。中国生态

环境部（MEE）以及省级、市级生态环境部门会聘请第三方核查

机构对企业的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欧盟的第三方审计机构会对

EU ETS 中的排放数据进行核查，随后由每个欧盟成员国的主管

部门进行最终监督。 

减排效果 

由于受到其他政策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很难证明 ETS 对减排的

效应，但在 EU ETS 中，特别是对于未收到免费配额的行业，减

排成效显而易见（见第 3.1.7 章）。在 2005~2023 年间，由 EU

ETS 所覆盖的排放量减少 47%（欧洲委员会，2024 年）。中国目

前大多数对碳价如何影响减排的研究都集中在区域试点阶段，

因此很难确定中国 ETS 对减排的贡献程度，尤其是目前中国的

总排放量仍在持续上升。然而，一些证据表明排放强度已有所

下降，根据《中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18~2023 年间，中国

国家火力发电的排放强度下降了 2.4%，同期整体电力发电的排

放强度下降了 8.9%（生态环境部，2024 年）。Huang 等人

（2022 年）认为，中国 ETS 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但相较于 EU 

ETS，中国 ETS 的碳价引导作用可能仍然较小，因为市场参与者

对价格信号的直接反应受电价及调度管制所局限（ICAP 等，

2024 年）。 

图 8: 欧洲与中国排放交易平均价格；本图基于 Table Media (2024) 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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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国排放交易体系未来发展范围 

EU ETS 已有效减少了其所有覆盖行业的温室气体（GHG）排放，

其中在能源行业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此外，在某些行业，EU 

ETS 除涵盖 CO2排放外还涵盖其他温室气体。 

中国有潜力将更多行业和温室气体纳入中国 ETS 体系覆盖范

围，进而实现减排与气候目标。目前已决定将钢铁、水泥和铝

业纳入中国 ETS，覆盖所有行业的直接 CO2排放以及铝生产中四

氟化碳（CF4）和六氟乙烷（C2F6）排放。中国已迈出第一步。 

展望未来，中国可以参考欧盟的做法，制定分阶段计划将中国

ETS 扩展至国内航空、海运以及潜在的建筑与道路运输行业。 

在考虑将更多温室气体纳入中国 ETS 体系时，应特别考虑甲烷

（CH₄）和一氧化二氮（N₂O）。CH₄对气候的破坏力是 CO2的

25~28 倍，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CH₄排放源，占全球总排放的

14%。N₂O 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温室气体，其对气候的破坏力约是

CO2的 270 倍，约占全球变暖排放的 10%（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

粮农组织，2024 年）。1978~2015 年，中国的 N₂O 排放量增长

140%，增速是全球其他地区的 1.8 倍。因此，应特别关注这些

温室气体。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将 CH₄和 N₂O 先纳入具有适当 MRV

机制与合规条件的特定 ETS 覆盖行业中，再逐步扩展到其他已

覆盖行业；另一种做法则是从初期就将 CH₄和 N₂O 排放纳入未来

潜在的新覆盖行业，例如海运运输领域。EU ETS 将从 2026 年起

覆盖海运运输领域的 CH₄和 N₂O 排放。

选项概览: 

• 在中国 ETS 体系中引入更多行业，例如国内航空、海运运

输，以及可能的建筑和道路运输领域。

• 如果中国 ETS 体系覆盖海运运输行业，应从初期就将甲烷

（CH₄）和一氧化二氮（N₂O）排放纳入其中。

4.2 中国排放交易体系未来设计方向 

设定排放配额上限并因此从基于强度的配额分配转向限额与交

易（cap-and-trade）制度，可能显著提高中国 ETS 体系的效率

（Karplus 2021）。排放上限可以配套线性递减因子（LRF）机

制，以确保每年排放上限逐步下降。中国还可以像欧盟一样，

将其排放上限和 LRF 与自身的气候目标相结合，这样做有两个

优点：首先确保了与中国气候目标一致的减排路径具有约束

力；其次可以促进长期投资的工业部门（如水泥、钢铁和铝

业）规划的安全性，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预测的减排路径，并

可靠提高了低排放技术的长期竞争力（ICAP 等，2024 年）。尽

管中国计划引入一个集中式的排放上限，但具体的实施时间和

范围尚不明确。为了促进 CO2价格信号的发展并提高中国 ETS 的

整体效率，中国还应考虑进一步放松电力行业的管制。 

此外，中国可以考虑过渡到拍卖机制。引入拍卖机制有两个理

由，首先它将提高配额分配的效率，并可能加强中国 ETS 体系

在减排方面的作用；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分析，到 2030

年引入 17.5%的拍卖配额并在 2035 年增加至 25%可能会使中国

电力行业减排量在 2035 年翻倍，这将额外减排约 8.4 亿吨

CO2，同时保持相同的紧缩基准（IEA 2024；IEA 2022）；其

次，由于向碳中和转型需要大量投资，通过拍卖机制获得的财

政收入可以用于资助气候项目、支持投资或缓解高碳价带来的

经济和社会影响。例如，EU ETS 的收入必须用于能源和气候相

关目的，并用于解决自 2023 年以来碳价引发的社会困难，欧盟

的现代化基金和社会气候基金可以作为参考。Zao、Wang 和 Cai

（2022）发现，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收入再分配，碳价会增加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中国 ETS 具有很强的国家收入潜力。在上

述 IEA 情景中，引入部分拍卖（到 2035 年达到 25%）将产生约

390 亿美元（2600 亿元人民币/ 333.8 亿欧元）的年收入。 

另一个提升减排和 ETS 效率的因素是确保有效的配额价格。过

低的价格会妨碍清洁技术的投资，而过高的价格则可能给公民

和企业带来过重的财政负担。如果中国决定过渡到限额与交易

制度，并进一步放开电力市场，一个类似于欧盟市场稳定储备

（MSR）的机制可以帮助平抑价格波动。然而，鉴于中国电力行

业的监管以及价格形成灵活性有限，更合适的选择可能是引入

拍卖机制并定义一个价格区间。需要仔细斟酌最低和最高价

格，避免对基于排放上限设定的减排目标造成不利影响。 

选项概览: 

• 过渡到限额与交易制度，并引入与中国气候目标一致的线

性减排因子（LRF）机制。

• 进一步放松电力行业管制，发展 CO2价格信号。

• 引入拍卖机制，以增加减排量并带来国家收入。

• 实施一个价格区间，使配额价格足够高以实现气候目标，

但又不会带给企业和公民不必要的负担。

4 未来中国排放交易体系的可能发展方向 

基于比较分析，本章探讨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国 ETS）未来发展的潜在可能。鉴于该体系自 2021 年才投入运行，中国 ETS 可以借鉴欧盟

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经验，同时也可以从中国地方试点项目中汲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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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比较分析的结论和建议存在一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源

于两种碳排放交易体系之间的总体和制度差异。首先，中国 

ETS 仅运行了 4 年，这限制了其在减排方面影响力的相关数据的

获取和研究；其次，欧盟和中国在政府和市场体系方面存在差

异。尽管如此，对两个体系设计特点的全面回顾为其在减排效

果上的差异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随着更多国家选择引入碳排

放交易系统，中国和欧盟在制定标准、推广最佳实践以及推动

国际合作实现全球碳定价机制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报告回顾了欧盟和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政策发展、关键设计

特点以及最新宣布的政策动向。研究表明，两个体系在设计上

存在明显差异，首先，EU ETS 采用上限与交易的模式，从政策

上设定了与欧盟气候目标一致的总体排放上限，而中国 ETS 则

采用基准和信用制度，使用基于产出的免费配额分配机制，并

结合可交易的绩效标准，不对排放设定上限。这表明，中国 ETS

目前的效力不如 EU ETS 显著，且其总体减排效果不可预测性较

高。  

考虑到证明因果关系的困难性，分析提出，EU ETS 对所覆盖行

业的排放大幅减少贡献显著，自 2005 年实施以来，覆盖行业的

总排放量减少了 47%。而中国 ETS 在较短的运行历史中对减排的

影响力较温和。然而，仍有证据表明，中国 ETS 所覆盖的企业

在排放强度方面有所下降。根据中国《全国碳市场发展报

告》，2018~2023 年间，中国火力发电的排放强度下降了

2.4%，而整体电力生产的排放强度下降了 8.8%（MEE 2024）。 

EU ETS 的一大显著优势在于其广泛的行业覆盖范围（涵盖能

源、能源密集型工业、航空、海运运输，以及从 2027 年起的建

筑和道路运输），以及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全面覆盖，不仅包

括二氧化碳（CO2），还涵盖了一些行业的氮氧化物（N2O）、氢

氟烃（HFCs）和全氟化碳（PFCs）等温室气体。 

尽管目前仅限于电力行业，中国 ETS 已经开始扩展其覆盖范

围，逐步纳入一些能源密集型行业，如水泥、钢铁、铝业等，

预计自 2026 年起开始实施。这一扩展将使其覆盖的国家总体

CO2排放比例从 40%增加到大约 70%。 

然而，由于中国的初级市场完全依赖基于产出的免费配额，中

国 ETS 的二级市场碳价格目前相对较低（2025 年 1 月平均为

12.6 欧元/吨 CO₂当量（98.0 元人民币/吨 CO₂当量）），与欧盟

相比差距较大（2025 年 1 月平均为 76.9 欧元/吨 CO₂当量

（598.9 元人民币/吨 CO₂当量））。此外，只有少数超出基于

强度和产出的免费配额的企业需要支付碳价，这些企业从有盈

余配额的其他企业购买配额证书（CEA），因此中国 ETS 目前并

未为国家财政创造收入。加强价格信号作用的一种方式可能是

逐步过渡到基于拍卖的配额分配，除了能提高中国 ETS 在减排

方面的效率，还可以为国家创造可观的收入，进而再投资于缓

解气候变化的其他措施。此外，一旦引入排放上限和拍卖机

制，类似欧盟市场稳定储备（MSR）的机制可以有效应对价格波

动。同时，引入拍卖机制也可以加强价格信号的敏感度。 

总体而言，各国需要意识到，产品附带的排放并不仅仅是一个

国家级的现象，而是全球供应链中多个参与者决策的综合结

果。由于气候政策引发的成本在各国之间有所不同，必须制定

解决方案，将 ETS 的价格信号扩展到其他不具有碳定价机制司

法管辖区的进口产品，以应对碳泄漏的风险。欧盟通过引入碳

边境调节机制（CBAM）迈出了应对碳泄漏挑战的第一步，该机

制将于 2026 年全面生效，并会对一些向欧盟出口的中国企业产

生影响。 

尽管在具体应用细节上存在差异，欧盟和中国都已建立了监

测、报告与核查（MRV）框架。预计中国将进一步在 MRV 标准方

面与欧盟对接，从而促进国际工具（如 CBAM）的一致性和合规

性。 

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提高其有效性的重要途

径。本报告通过分析欧盟和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旨在为此

目标作出贡献。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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